
基隆市 114年度素養導向教學「藝能充電站」教學設備補充計畫 

一、 目的: 

（一） 為學校落實藝能科教學，並提供多元教學設備及教材，使教與學更

豐富、讓學生有更多探索機會，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二） 提升教師教學能力，豐富學生學習樣貌將素養融入生活實踐，加深

教師教學廣度與學生學習動力。 

二、 補助內容： 

（一） 補助對象：本市轄屬國中、小學校(含市立高中國中部)實際進行科

技領域教學之教師（含代理及代課教師）。 

（二） 補助領域(科目)： 

1. 國中科技領域：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2. 國小科技領域：資訊議題、生科議題 

（三） 補助範圍：各校以購置學校未有的科技領域教學相關設備為限，單

價限新臺幣(以下同)1 萬元整以下，且不含資訊設備，不得用於校

內既有教具之汰換、更新與補充。 

（四） 補助額度：申請一案補助新臺幣 5萬元整為上限，每校申請至多二

案。 

（五） 申請之學校若該領域有 2位以上教師，應共同擬定申請計畫，未來

購置之教學設備應共享，並共同納入課程計畫據以實施，以善盡其

用。 

（六） 申請學校之教師應於學年度結束前至少產出一份教案。 

三、 執行期程：自核定日起至 115年 1月 20日止。 

四、 申請方式及說明： 

（一） 有意申請教師須填寫「藝能充電站教學設備補充計畫」申請書 (附

件 1)、教學設備需求明細表（附件 2）、基隆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

助經費申請表(附件 3)各 1份，逕送本府審查。 

（二） 申請並通過審核之教師應於 115 年 1 月 20 日前，運用所添購之教

學設備產出 1份教案(格式不拘)。 

五、 核結方式：115年 1月 20日前檢具經費收支結算報表及教案，免備文逕送

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辦理計畫核結，倘有剩餘款項應全數繳回。 



六、 預定時程： 

七、 預期效益： 

（一） 藉由改善教學設備及教學資源，激發學生思考學習，以提升學習成

效與動機。 

（二） 提升教師發揮專業課程教學，將教學設備等融入現場教學，擴展教

學實用性。 

（三） 開發素養導向教學教案，提升學生融入生活知能之運用。 

 

 

 

 

 

 

 

 

 

 

 

 

階段 工作要點 執行時間(年/月) 

規劃階段 

計畫申辦說明暨分享會 114年 4月 

學校提報申請計畫書 114年 4月止 

審查作業與公告審查結果 114年 5月至 6月 

執行階段 

各校教案撰寫執行期程 114年 8月至 115年 1月 20日 

採購教學設備 自核定日起至 115年 1月 20日止 

評核階段 核結作業 115年 1月 20日前 



基隆市 114年度       國中/小「藝能充電站教學設備補充計畫」 

申請書 

申請教師 

姓名 
 

教師任教 

科目 

□ 國中資訊科技 

□ 國中生活科技 

□ 國小資訊議題 

□ 國小生科議題 

一、 計畫目標： 

 

二、 目前教學設備融入教學的現況(困境)： 

 

三、教學課程規劃： 

教學設備融入課程規劃 

教學領域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請簡述) 
 

教學設備

資源運用

規劃 

(請簡述) 

 

 

四、計畫執行期程：自核定日起至 115年 1月 20日止。 

 

 

 

 

 

 

 

 

 

附件 1 



基隆市 114年度     國中/小「藝能充電站教學設備補充計畫」 

教學設備需求明細表 

 

領域 

科目 

擬購置之教學設備 

經費項目 
單價

(元) 
數量 小計 

 

    

    

    

小計:                 

 

    

    

    

小計:                 

總計  

1. 表格請自行增減。 

2. 每案申請不得超過 5萬元，總計不得超過 10萬元。 

3. 購置品項單價限 1萬元以下，且不得含資訊設備。 

申請人:                   主任:                   單位主管: 

承辦單位：                會計主任： 

 

 

附件 2 



  

基隆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       學校 
計畫名稱：114年度藝能充電站教學

設備補充計畫 

計畫期程：自核定日起至 115年 1月 20日止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及金額)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XXXXXXXXXXXX：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

(元) 
說明 

業 

務 

費 

詳設備明細表   一批         

詳設備明細表   一批         

             

             

                

合計          
本處核定補助為 

            元 

承辦 

單位 

  會計 

單位 

  機關長官 

或負責人 

  教育處 

承辦人 

 教育處 

     單位主管 

  

 

 



   




  

附件 3 



    

 

基隆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114年度藝能充電站教學

設備補充計畫 

計畫期程：自核定日起至 115年 1月 20日止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0元。 

備註： 

1、依行政院 91年 5月 29日院授主忠字第 091003820 號函頒對

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

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應明定以

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

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情況經本府同意外，以不補助人事費為原

則；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助。 

3、各項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人事費、業

務費、雜支、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5 %】編列。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補助比率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附件 3 


